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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参与政府土地一级开发，已成为房地产投资的热点之一。但对于企业投资土地一级开发的

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完善，各方面的做法和认识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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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负责土地储备（包括土地前期开发，即所谓的一级开发）的实施机

构是土地储备中心或授权行使土地储备中心职权的相关政府机构。实质上，企业参与土地一级开发

是接受政府委托，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完成土地前期开发行为。可见，政府与从事一级开发企业

间的关系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委托合同和承揽合同关系。根据相关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受托人

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应根据委托人的指示、要求及相应的标准、方式处理、完成委托事项。委托

事项完成后，应按照约定的标准交委托人验收，委托人按照约定支付受托人报酬。 

 

 土地一级开发常见的盈利模式包括基本收益和浮动收益。基本收益包括开发企业受托进行一级

开发的应得报酬、垫资开发的银行利息；浮动收益为在完成土地一级开发后，进行土地出让时，出

让所得与约定的基准价之间的差额分成。 

 

 企业筹资进行土地一级开发，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建筑施工企业垫资施工行为。参照最高人民

法院相关规定，企业垫资开发，约定收取银行贷款利息合乎法律的基本精神。 

 

 然而，企业投资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关键在于，虽然相关政策精神鼓励吸引社会资金通过市场

化运作模式，参与土地一级开发，但对于如何界定及保障开发企业的投资收益尚未见明确规定。

《北京市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暂行办法》规定原则上“利润率不高于预计成本的 8%”，实际上是

将企业的筹资开发当成是垫资开发来对待。 

 

 常见的操作模式是约定企业投资一级土地开发承担投资风险，同时，由企业负责土地一级开发

的管理并按照承担市场风险的方式体现收益，类似的约定符合投资行为的主要法律特征。但对于由

企业来进行投资，约定承担风险及分享土地出让收益，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或者政策依据，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 

 

 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收入应全部

缴入地方国库，各地的土地储备机构无权自行处理。因而，企业在与土地储备机构或者授权行使相

关职权的部门签订《土地一级开发委托协议》中，约定的企业参与土地出让收益分成存在一定的法

律和政策风险。 

 

 对相关问题企业应有清醒的认识，积极而不失稳妥地推进土地一级开发业务。此外，实践中还

存在其他形式的投资收益模式，如约定一级开发企业参与竞投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商业开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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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过往项目的实际情况,主要法律风险的控制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属于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及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仍应通过立项审批。另外，就拟开发的土地尚需取得建设用地规模、指标，使后续

工作具备合法前提和基础。 

 

 其次，应通过合法途径确定开发企业的土地一级开发主体资格。按照《招投标法》规定的原

则，凡涉及市政建设、动用国家资金进行建设的项目，必须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因此，

开发企业在取得具体土地一级开发业务时，需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程序进行。若非通过招投标方式获

取一级开发项目,建议将相关项目申报当地政府部门,取得其书面批复同意，或者会议纪要（包括确

定相关土地一级开发主体资格和合作主要原则），以避免因主体资格问题而可能带来的风险。 

 

 同时，建议开发企业考虑申请办理工程总包资质，以便于在一级开发过程中以工程总包形式接

受委托及对外分包专项工程。 

 

 最后，保障资金安全。建议开发企业在签订的《土地一级开发委托协议》中，约定企业出资的

前提条件，如将当地政府对确定土地一级开发的主体地位、土地一级开发内容、合作方式、投资收

益模式、资金保障等原则事项的批复同意列为出资的前提条件。 

 

 在项目实施前，寻求将收益分成分配事项纳入今后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地方基金支出的预算管

理，从而保障资金及投资收益安全。开发企业也可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资金，在此过

程中，完善资金担保手续。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建议探索生地出让、储备土地抵押担保融资的模

式，以确保投入资金的安全。在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结算后，需要按照规定办理审计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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